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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主旨：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升溫，茲提示應注意及辦理事項如說明

，請照辦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為避免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擴散，各司法警察機關為追查

感染武漢肺炎者回臺接觸之對象，以供政府相關單位做好防

疫措施，如涉及傳染病防治法刑責部分，請各地方檢察署立

即分案，如有必要，並於當日依通訊保障監察法規定核發調

取通聯紀錄等。 

二、各地方檢察署偵辦與疫情有關之刑事案件，應從速從嚴偵辦

，並儘速偵結，依規定適時發布新聞，彰顯政府重視防疫，

以安定民心。 

三、各一、二審檢察署應配合政府防疫措施，並請加強管制辦公

廳舍空間（如出入口防疫設備工具）及所辦理之活動（如減

少不必要之疫區訪問等）。 

四、相關統計報表及陳報時程，另行通知。 

 
正本：本署所屬各地方檢察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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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官及檢察官辦公室、本署書記處、本署紀錄科、本署總務科 


